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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實施要點 

109年 7月 14日校務會議通過 

112年 1月 9日常態編班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月 13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8年 7月 14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二、桃園市政府 108年 12月 30日「桃園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 

      規定」 

  三、桃園市政府 108年 08月 01日「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 

      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貳、目的 

  一、落實教學正常化，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二、營造良好學習情境，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建立學生學習信心。 

  四、倡導補救教學及進路輔導，提升教育品質。 

  五、落實「帶好每一位學生，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之教改理想。 

參、常態編班作業 

  一、採公正、公平、公開方式辦理編班作業。 

  二、編班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 107年 07月 06日「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準則」第 2條第 1項第二款「國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以三十人為原則。」 

     （二）各年級一律實施常態編班：餘數部份全年級其中 1班增加 1人即增置 1班。 

     （三）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與開發學生潛能，本校設有特教班、資源班，並視需要訂定 

           跨班級學科分組學習報府核備後實施。 

     （四）為加強九年級學生之技藝教育，由輔導室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五）身心障礙學生部分依「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原則及 

           輔導辦法」辦理。 

   三、新生編班時程如下，實際日期依據本市教育局公告時程辦理： 

     （一）4月初寄發國小入學報到通知書。 

     （二）4月底辦理新生報到。 

     （三）辦理國中部新生學校能力測驗。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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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7月初前召開期末特推會及適性導師協調會議，協調適當導師、確認身心障礙學 

           生編入普通班就讀事項。 

     （五）7月中旬編班 7日前，依規定上網公告。 

     （六）7月底前召開常態編班委員會，確認特殊學生人數、編班學生總人數及欲編班級 

           數。國中部依據學校能力測驗成績，進行 S編班。華德福國中小新生以亂數編班、 

           公開抽籤辦理。 

     （七）7月底前辦理新生導師公開抽籤編訂班級。 

     （八）7月底前辦理新生編班作業，編訂班級。 

     （九）以教育局公告為核定編班基準日，如有增班，依上述規定辦理。 

     （十）編班作業後，若有補報到或轉入生，由教務處編入含酌減人數後人數最少的班級。 

  四、學期中轉入之學生編班方式： 

     （一）轉入之學生採公開抽籤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二）中輟生復學或轉出生再轉回，編回原班。 

     （三）中輟生復學降轉及轉入後需特別輔導之學生，由輔導室召開專案會議，採外加方 

           式編入適當之班級。 

  五、七升八年級依教育局核定編班基準日當日在籍學生數，如達增減班需重新編班者，由 

      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決定編班方式後，事先報府派員督導，並公告於學校網頁後辦理 

      之。 

肆、學校配合措施： 

  一、實施編班要點及方式，利用新生報到及家長委員會議、班親會及各種加強管道與家長 

      溝通觀念，爭取支持，並輔導學生了解學校編班方式，使學生能於適當班級獲得良好 

      學習效果 。 

  二、配合學生學習需要，對班級內學習優異或學習遲緩之學生，加強個別化教學或補救教 

      學。 

  三、注重學生在學習領域課程方面的統整、簡化與銜接，以照顧每一位學生。 

  四、配合城鄉教育發展並注重學生學習領域課程方面之統整、簡化與銜接，以照顧好每一 

      位學生 。 

伍、輔導與改進 

  一、成立常態編班委員會，負責籌劃、執行編班及特殊情形轉換班級事宜。 

  二、常態編班委員會設置委員共 13人，由校長、相關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會代 

      表等組成，由校長為召集人。 

     （一）召集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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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總幹事：教務主任 

     （三）執行秘書：註冊組長 

     （四）組織成員：學務主任、華德福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家長會代表 1名、年 

           級級導師代表 3名、華德福國小部教師 1名、華德福國中部教師 1名。 

  三、委員任期一年，自每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 

陸、本實施要點經常態編班委員會議議決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局核備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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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仁美國中常態編班委員會議簽到表 

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序號 職掌 職稱 姓名 簽到 

1 召集人 校長 吳享鴻  

2 總幹事 教務主任 柯妤溱  

3 執行祕書 註冊組長 杜孝珍  

4 委員 學務主任 陳瑾  

5 委員 華德福部主任 胡梅貞  

6 委員 總務主任 陳富甲  

7 委員 輔導主任 張瑄宜  

8 委員 七年級級導師 蕭美玲  

9 委員 八年級級導師 李雅芳  

10 委員 九年級級導師 黃㨗  

11 委員 華德福國小部教師代表   

12 委員 華德福國中部教師代表   

13 委員 家長會長 郭美利  


